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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前身为马鞍山

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鼎泰新材”）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收到股

东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禾顺风”）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元禾顺风因减持股份、公司募集重大资产重组

配套资金及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增发股份从而其所持股份比例被动稀释的原因，元

禾顺风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元禾顺风持有公司股

份 266,637,5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3733%；本次权益变动后，元禾顺

风持有公司股份 220,729,2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00%。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8 年 1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7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元禾顺风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总计 45,908,320 股，减持

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400%。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元禾顺风 

集中竞价
交易 

2018年3月19

日-2019年11

月7日 

39.21 41,487,820 0.9399% 

大宗交易 

2018年1月31

日-2019年10

月31日 

43.16 4,420,500 0.1002% 

合计 45,908,320 1.0400% 



注：2019年7月23日，元禾顺风在实施减持计划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因操作失误，将一笔股票卖出误操

作为股票买入，买入公司股份4,500股。 

 

2017 年 8 月，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227,337,311 股股份募集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元禾顺风的持股比例因此被动稀释，稀释比例为

0.3285%。 

2018 年 1 月、2018 年 7 月，上市公司因实施 2017 年度、2018 年度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分别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 2,556,661 股、5,231,982 股；

2018 年 8 月、2019 年 3 月、2019 年 6 月，上市公司因 2017 年度、2018 年度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员工离职及 2018 年度公司考核业绩未达标，分别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 36,909 股、440,586 股、3,741,407 股。在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因上市

公司开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元禾顺风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了 0.0048%。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占 上 市 公 司

总股本比例 

权益变动后

持 股 数 量

（股）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元禾

顺风 

合计 266,637,546 6.3733% 220,729,226 5.0000%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0 0.0000% 220,729,226 5.0000% 

有限售条件

股份 
266,637,546 6.3733% 0 0.0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元禾顺风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元禾顺风持有公司股份 220,729,226 股，占公司总股本

5.0000%，元禾顺风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3、元禾顺风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方元禾顺风承诺，其通过非公开发

行获得的鼎泰新材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如下： 

（1）在本次重组中所认购的鼎泰新材股票，自相关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前述期限届满后，其所持鼎泰新材股份按如下比例分期解锁： 



①第一期：自该等鼎泰新材股票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之日且对

业绩承诺第一年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

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其本次取得的增发股份

总数的 3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②第二期：对业绩承诺第二年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

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以较晚者为准），

其本次取得的增发股份总数的 3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③第三期：对业绩承诺第三年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若无业

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其本次取得的增发

股份总数的 40%（扣除补偿部分，若有）可解除锁定。 

（3）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鼎泰新材的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

的，则其持有的该等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上述期间鼎泰新材

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

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其在本次重组中所认购的鼎泰新材股票因鼎泰新材

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

售安排。 

元禾顺风在股份减持过程中严格履行其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各项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发

行价，且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高于本次发行价，因此元禾顺风持有

的公司股票锁定期限无需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7)第 0331 号《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

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 0274 号《实际净利润

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9)第 0434

号《2018 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深圳

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以及 2018 年度累计实现

的实际净利润数已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元禾顺风无需向上市公司实施利润补偿。2018 年 1 月 23 日、2018 年 3

月 21 日、2019 年 3 月 25 日，元禾顺风通过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份分别完成第



一期、第二期及第三期的解锁。 

4、本次权益变动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元禾顺风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